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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项g 122

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

1 982年1 1月1 6日委内瑞拉常 

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

谨提请注意1 9 8 1年9月2 1日A/36/447号文件，在该文件内，委内瑞 

拉4]■对“和平解决_家间争端” :1 文个项目，特别是就《马尼拉宣言》，提出了一些 

意见。我闽认为《马尼拉寅言》是在国际法的发展方面一个重要步骤，经第六委员 

会以协商一致的意见，并经大会全体会议在今年1 1月1 5日第3 7/ 1 0号决议 

内以协商一致意见:îlHt

至于《马尼拉寅言》中有关li丨际法院的.各点，我要指出，我国宪法第12 9条 

规定：“共和国加入的闽际条约、公约相协定中，如属适当，并为缔约程序所容许， 

应载有一项条款，规定缔约国必须采取国际法所承认的或缔约国事前协议的和平办 

法，解决它们之间在条约的解释戒执行方面可能发生的争端》”

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 2 2的正式文件散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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